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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 洲 市 教 育 局 
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

 
株洲人工智能职业技术学校筹备组： 

你筹备组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提交的《关于举办株洲人工智

能技术职业学校的请示》已收悉。我局组织专家对学校进行了现

场考察评估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和教育部《中等职业学校设

置标准》的有关规定，同意你们举办株洲人工智能职业技术学校

有限公司（简称：株洲人工智能职业技术学校）。学校举办者为株

洲市教育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湖南兆富投资控股（集团）股份有

限公司、湖南兆富教育产业有限公司及刘跃平，法定代表人和校

长为刘跃平。注册资金伍仟万元。办学类型为中等职业学校，办

学内容为中等职业教育。办学规模为 2000 人。学校登记类型为营

利性民办学校。校址：株洲市荷塘区石宋路 1059 号（株洲市职工

大学原老校区）。 

未经审批机关批准，学校不得自行更改校名、校址、办学类

型及分类属性，其他变更须及时到审批机关办理变更核准手续。

依法接受市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与监督。 

学校批准成立后，应尽快到有关部门办理新校登记手续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株洲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5月6日 

株   洲   市   教   育   局 


